新北市立石門實驗國民中學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酌減人數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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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06月18日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第27條。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減少班級人數或提供人力資源與協助辦法。
三、新北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補充規定。
四、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就讀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教學及輔導辦法。
五、新北市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資源班實施要點。
	
貳、目的
一、為使安置於普通班且接受資源班服務之身心障礙學生獲得更妥善照顧。
二、減輕普通班教師班級經營負擔，提升其班級經營及管理之效能，落實特殊教育成效。

参、辦理對象：
    一、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核定之身心障礙學
        生。 

肆、辦理方式：
一、新生之酌減人數方式，由特教組於每學年跨教育階段之轉銜會議確定身心障礙學生名單
後，經特教推行委員會議決之結果，交由註冊組安排酌減人數事宜。
二、校內若發現疑似身心障礙學生，經鑑輔會確定後，依據會議記錄核定障礙類別，由特教
    組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決，由註冊組根據酌減人數計算該班總人數。

5、 普通班酌減人數辦法：
參考跨教育階段之轉銜會議及校內評估，進行普通班酌減人數，其方式如下：
1、 凡普通班級內每安置一名特殊生，予以酌減班級人數1名。
2、 符合辦理對象且干擾課堂秩序者，予以酌減班級人數2名。
3、 符合辦理對象且在班級內有嚴重情緒行為問題或學習內容、生活自理……等需要大量調整者，予以酌減班級人數3名。

陸、本辦法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並陳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